附件3

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报装“一件事”流程图



开始





工作人员审核





1.申请方需按照确认后的供电方案，组织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工程建设。如在施工过程中对小区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造成损坏的，应负责相关设施的修复。


2.现有配电设施无法满足充电基础设施用电报装申请的，产权为供电企业的，由供电企业开展配套电网施工，施工方案由供电企业与物业确认。





1.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/企业营业执照。


2.用地地址物权证明或一年以上租赁合同。


3.物业出具的申请安装充电桩的登记证明材料。


4.公用桩建设需物业同意的建设和施工方案等材料。


5.居民桩需提供电动汽车拥有证明。





1个工作日





工程施工完成并检验合格后，供电企业应于2个工作日内完成装表接电工作。





通过





不通过





报装受理





现场勘查





建设施工





装表接电（签订供用电合同）











政务服务场所电力窗口、供电营业厅、电力彩虹驿站





“网上国网”APP、“爱山东”APP、“爱山东”政务服务平台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专区等线上渠道





申请人选取以下方式提出申请









